
委托竞投 

 
•委托人必须仔细阅读并遵守本公司拍卖规则，并对自己参加本公司

拍卖活动的行为负责。 

 

•委托人委托本公司拍卖其物品时，若为自然人的，应持有有效身份

证或护照或中国政府认可的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，并与本公司签署

委托拍卖合同；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，与本公司签署委

托拍卖合同。 

 

•委托人就其委托本公司拍卖的拍卖标的不可撤销地向本公司及买受

人保证如下： 

1、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享有处分权，对该拍卖标的

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，亦不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； 

2、其已尽其所知，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本公司进行了全面、

详尽的披露和说明，不存在任何隐瞒或虚构之处； 

3、如果其违反上述保证，造成拍卖标的的实际所有人或声称拥有权

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，致使公司及/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，

则委托人应负责赔偿本公司及/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，并



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。 

 

•凡本公司拍卖标的未标明或未说明无保留价的，均设有保留价。保

留价数目一经双方确定，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书面同意。在任何情

况下，本公司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本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

不成交而承担任何责任。 

 

•本公司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： 

1、通过拍卖标的图录及/或新闻媒体及/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标的

作任何内容说明及/或评价； 

2、是否应征询任何专家意见； 

3、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的先后次序、位置、版面大小等安排以及

收费标准；拍卖标的的展览/展示方式；拍卖标的在展览/展示过程中

的各项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； 

4、除非本公司与委托人另有约定，本公司对某拍卖标的是否适合由

本公司拍卖（即最终是否上拍），以及拍卖地点、拍卖场次、拍卖日

期、拍卖条件及拍卖方式等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。 

 

•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，委托人应按如下规则向本公司支付

保险费：1、拍卖标的未成交的，支付相当于保留价（无保留价的按

拍卖标的约定保险金额）百分之一的保险费；2、拍卖标的成交的，

支付相当于落槌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。 



 

•除委托人与本公司另有约定外，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落槌价百分之

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他各项费用，且认可本公司可依据拍卖规则

相关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。如果某拍卖标的的竞买

价低于保留价的数目而未能成交，则委托人授权本公司向其收取按保

留价百分之三计算的未拍出手续费，并同时收取其他各项费用。 

 

•如委托人所得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纳税，则由拍卖人按照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之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代扣委托人应缴纳之税费，

并在缴纳完成后将纳税凭证交付给委托人。 

 

•如拍卖标的未能成交，委托人应自收到本公司领取通知之日起三十

日内取回该拍卖标的（包装及搬运等费用自行负担）。 

 

（所有内容以本公司拍卖规则为准） 

 


